
	

	

敬啟者： 

要求提供協議文件 

  

        本人及其他委員曾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「公屋及居屋商場、街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

會」上要求領展提供一份文件，當時當局表示不清楚委員要求的文件為何。現特來信，說明該

文件的正式名稱，為 2004 年的"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of properties"，並附上文件封面，

請盡快提供文件全文予本委員會審議。 

感謝！ 

 

         此致 

公屋及居屋商場、街市及停車場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 

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(房屋)及房屋署署長應耀康先生 

領展主席聶雅倫先生(傳真) 

 

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謹啟 

2018 年 3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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